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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评价项目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评级项目名称：2020年度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

评价项目单位： 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评价项目金额： 71056.22万元

项目主管部门： 长沙市公安局

报告日期：2021年 10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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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

〔2018〕34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 号）、

《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

通知》（长财绩〔2021〕3号）精神，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组

于 2021年 7 月对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市交

警支队”）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实施了绩效评价，此次评价金

额总计 71056.2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5773.15万元，项目支

出 25283.07万元。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市交警支队成立于 1987年，是市公安局直属副县级二级机

构，负责维护全市道路交通安全与交通秩序。支队下设芙蓉大

队、天心大队等 7个勤务大队，122处警大队（交通事故调查处

理科）、机动大队、交通警保卫大队等 5个直属大队，以及办公

室（指挥室）、政治工作科、交通秩序管理科等 16个职能科室。

另市公安局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心由市交警支队负责管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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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科级事业单位，对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公安局

交通警察大队和机场、铁路交通警察大队进行业务指导。

市交警支队核定编制 1706 人，其中：民警编制 1535 人、

事业编制 50人、临聘 121人。2020年 12月实有人数 1284人，

其中民警人数 1226人；行政编职工 17人；事业编 41人。退休

人员 317人；辅警 624人；临聘人员 121人；遗属人员 33人。

财政工资统发人数在职人员 1287人（含事业编 41人）。

（二）部门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根据《会计法》《预算法》《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等法律法

规和省市财政部门、长沙市公安局财务管理工作相关规定，市

交警支队先后制订了《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财务管理办法》

《财务工作使用操作指南》《固定资产管理制度》《长沙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车辆维修管理制度》《基建维修管理制度》和《关于

切实加强支队合同审查与管理的通知》等管理制度。上述管理

制度从预算管理、支出管理、非税收入管理、固定资产管理、

合同管理、财务监督、财务分析等方面对交警支队整体的财务

管理工作进行了规范。

项目管理方面，市交警支队各业务部门针对各项目的实际

工作情况制订了一系列业务管理制度。设施大队制定了《道路

交通设施项目管理办法》《交通工程设施大队工作管理规范》《设

施厂管理制度》等；驾考中心制定了《驾考中心考试车辆管理

使用规定》等；以及《关于进一步规范管理交通违法扣留车辆

工作的通知》等业务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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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预算资金安排、管理、使用情况

市交警支队 2020年财政批复下达的预算指标合计 46508.92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39049.79万元，项目支出 7459.13万元。

公共专项预算批复 4000万元。

1、基本支出情况安排、管理、使用情况

2020年预决算对比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2019年
决算

2020年
初预算

2020年
决算

2020年决算较年初
预算增+（减－）

2020年决算较上年
决算增+（减－）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工资福利支出 36708.73 31813.29 37635.20 5821.91 18.30% 926.47 2.52%

2 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3529.17 5461.65 5216.37 -245.28 -4.49% 1687.20 47.81%

3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2164.57 1774.85 2901.53 1126.68 63.48% 736.96 34.05%

4 资本性支出 99.07 0.00 20.05 20.05 - -79.02 -79.76%

合计 42501.54 39049.79 45773.15 6723.36 17.22% 3271.61 7.70%

上表中，2020年决算基本支出 45573.15万元，较年初预算

增加 6723.36 万元，增幅 17.22%，较上年决算增加 3271.61 万

元，增幅 7.7%。原因一是政策性增资，二是中餐伙食费补助、

公车交通补贴等补助经费，三是综合治理奖、绩效奖、三超环

境执勤奖等奖励金支出。

2、“三公经费”决算与预算数、上年数值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0年 2020年决算较年初

预算增+（减－）
2020年决算较上年
决算增+（减一）

决算 预算 决算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公务接待费 4.36 30.00 1.72 -28.28 -94.27% -2.64 -60.55%

2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66.00 313.36 285.00 -28.36 -9.05% 19.00 7.14%

3 因公出国（境）支出 - - - - - - -

合计 270.36 343.36 286.72 -56.64 -16.50% 16.36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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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2020 年“三公经费”较年初预算减少 56.64 万元，

减幅 16.5%，较上年决算减少 16.36万元，减幅 6.05%。原因为

受疫情影响公务接待大幅减少。

3、项目支出安排、管理、使用情况

2020年项目支出年初预算 7459.13万元，公共专项 4000万

元，转移支付上年结余 46.24万元，年内预算追加 12089.68万

元，全年可执行预算合计 23595.05万元。2020年项目支出决算

23182.66万元，年末结余 412.39万元，财政已全部收回。项目

资金明细表具体明细见附表 1。

预算外往来款全年指标金额 2271.39 万元，实际支付金额

2100.41万元，结余 170.98万元，财政已收回。往来明细见附表 2。

二、部门绩效目标

（一）部门职能、职责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管理的方针、政策

和法律、法规；收集信息、综合分析、研究全市交通管理工作

中的情况和问题，维护交通秩序，依法制止和处罚交通违章；

负责市交警支队民警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训、纪检监察、

法制和后勤保障等工作；负责支队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负责

全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预防和依法处理交通事故，打击各类

交通肇事犯罪；负责全市机动车辆和驾驶员的管理；负责全市

出租车的营运管理；负责组织实施各类交通警保卫工作和任务；

运用科技手段，增强交通管理协调与控制功能；参与城市道路、

大型建筑和静态交通管理的规划、设计和有关事项的审核、把

关；负责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管理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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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年部门绩效目标

考核项目
绩效目标

产出目标 效益目标 社会满意度

部门整体

开展交通安全综合治理；交通事故鉴

定工作合法合规；加强交警队伍建

设，不存在民警违法违纪现象；执法

监督工作合法合规；优化营商活动；

交通安全宣传方式多样化。

交通安全形势改善；交通违

法行为较上年减少；交通文

明畅通，交通拥堵排名较上

年下降；交通违法查处量和

效益较上年提升；交通事故

案件侦破率 100%；12345
部门投诉率下降。

社会公众对交警

支队工作的满意

度≥95%。

智能交通系统

运行保障与维

护经费

预算编报的合理性；采购程序的合规

性；合同管理；绩效管理；项目验收

结算；组织机构的健全性；管理制度

的健全和执行；档案管理的完整性；

维护保养完成率；保养维护达标。

故障排除及时率；违法行为

捕获率；设备完好率；系统

运行保障；对购买主体职能

的转变。

智能交通系统用

户满意度≥95%。

智能交通三期

项目

系统开发完成率；质量达标率；完成

及时性；成本控制率；项目安全率；

培训人次完成率；视频监控覆盖率；

项目运行维护。

指挥调度一体化；交通信号

优化；交通效率提升；交通

诱导应用。

智能交通三期用

户 满 意 程 度

≥95%。

科目三考试成

本性经费

组织考试情况；采购完成率；车辆维

护保养；驾考信息公示；档案规范性。

服务人次增加率；考试用人

保障；考试系统运行维护；

驾考安全保障；服务对象满

意度。

受众群体对驾驶

人考试组织工作

的 满 意 程 度

≥95%。

交通事故违法

车辆拖拽和停

放保管费

场地设施配置；资金支付完成率；车

辆停放保管；组织施救工作；服务质

量监督考核；完成及时性。

车辆保管完好率；车辆处置

规范性；维护交警形象。

受众群体对交通

（违法）事故拖

拽停放保管工作

的 满 意 程 度

≥95%。

驾考中心运行

成本

车辆维护保养；号牌制作监管；号牌

质量达标率；号牌管理规范性；成本

控制率；完成及时性。

驾考后勤保障；考场设施维

护；号牌需求满足度。

群众对驾考中心

工 作 的 满 意 度

≥95%。

大院运行及基

层公安机关维

修经费

资金支付及时性；监督考核；综合服

务；卫生保洁；绿化养护；能耗成本

控制；日常安全保卫；设备设施维护；

隐患排查及应急演练。

可持续效益。
对物业服务的满

意度≥95%。

交通问题顽瘴

痼疾集中整治

项目

落实客、危运车辆限时禁行规定；健

全重点车辆动态监管联网联控机制；

规范公路标志标识；落实信息资源共

享；建立非法生产联动惩戒机制。

集中淘汰非法、非标车辆；

规范电动车、摩托车管理；

事故发生率。

群众对交通问题

顽瘴痼疾集中整

治 的 满 意 程 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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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
绩效目标

产出目标 效益目标 社会满意度

交通设施维护

维修经费

交通设施清洗；交通指挥设施维护维

修；2018 年交通设施维护维修；国

际马拉松赛事交通设施维护维修；文

明城市测评交通设施维护维修；2018
年交通设施维护竞价项目；省政府机

关大院道路交通设施提质改造；成本

控制率。

监督管理；交通设施管理；

设施规范成果；投诉整改

率；路面通行保障；服务对

象满意度。

对交通设施维护

维修的满意程度

≥95%。

三、部门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

（一）2020年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考核

项目

绩效目标

产出目标 效益目标
社会

满意度

部门

整体

开展了农村营运客车、微型面包车等五类

车辆管理交通违法行动整治和渣土车专

项整治工作；省政府交办的问题隐患清单

完成整改 6300处，整改率 99.86%；市整

治办下发交办任务清单 18 期已全部完

成；交通事故鉴定程序规范并按期完成；

执法合规，建立了联合惩戒机制；优化营

商环境目标完成，共为 18家企业的 6000
余台新车提供了上门服务；2020 年，共

组织媒体报道 1215场次，媒体发稿 2584
篇，开展宣传活动 4100场次，抖音、微

视、快手共发布视频 535条，总浏览量超

8亿余次，点赞量超 2亿余次，以上目标

完成。存在民警违法违纪现象，因违纪违

法给予纪律处分 3人次，交警队伍建设未

达标。

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零起；全市交通

事故发生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

交通事故财产损失较上年同比下降

（不含长、望、浏、宁）；全国城市

交通拥堵排名第 17 位，同比下降 6
位；全年交通拥堵指数 1.34（畅通状

态），工作日高峰时段拥堵指数 1.72，
同比下降 0.91%；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 585万起，现场执法 98万起，同

比分别提升 14.1%、48.9%，其中查处

“三驾”11766 起、假牌 341 起、套牌

1995 起、闯红灯 516743 起、不礼让

斑马线 184390起、驾驶摩托车不戴头

盔 64667起、“三超一疲劳”153908起，

行政拘留 365人、刑事拘留 273人，

全年交通事故四项指数分别同比下降

了 4.62%、4.47%、8.1%、7.94%；交

通事故案件侦破率（不含长、望、浏、

宁）100%；12345部门投诉办结率、

回访满意率分别为 100%、98.23%。

存在非现场查处的交通违法行为因抓

拍设备故障维护未能上传，导致延迟

超期未能在时限内录入公安交通管理

综合应用平台的现象，交通违法查处

目标部分未完成；行人、非机动车驾

驶人闯红灯、违规横穿马路等交通违

法行为较上年上升，交通文明程度目

标未完成。

社会公众

对交警支

队工作的

满意度为

88.3%，目

标 未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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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

项目

绩效目标

产出目标 效益目标
社会

满意度

智能交

通系统

运行保

障与维

护经费

预算编报合理；采购程序合规；合同管理

符合规定；建立了绩效管理监管体系；建

立了项目验收结算机制；组织机构健全；

管理制度健全并执行；承接主体档案管理

完整规范；完成了 117个高清“电子警察”
路口抓拍设备的保养、维护与故障排除，

保障设备在线率 98%以上；完成了 488
个道路电视监控点位、55块交通诱导屏、

20 个微波检测器前端设备维护，保障设

备在线率 95%以上；完成了 226个智能信

号控制路口前端设备，70个高清“电子警

察”、146个高清电视监控和 62套违法提

示屏设备的保养、巡查与故障排除。

故障排除及时率、违法行为捕获率、

设备完好率达到合同要求标准；对系

统运行进行了保障；对购买主体职能

的转变符合标准，完成目标。

用户群体

满意度为

97.69%，

完 成 目

标。

智能交

通三期

项目

指挥调度平台、视频联网共享平台、道路

交通运行指数系统、道路交通流量分析与

预测系统、综合大数据分析挖掘与辅助决

策系统、停车信息管理系统、假牌套牌对

比系统建设全部完成；六大系统建设数据

总量为新建电子警察系统 440个路口，高

清电视监控系统 230，违法停车自动抓拍

系统 28个，路口智能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201个、新建 6个大队二级分控中心；建

设了 68个数字化岗亭即三级分控中心；

验收合格率 100%；在计划时间内完成项

目建设、验收、结算；成本控制率达标；

项目网络安全与数据管理情况达标；培训

人次完成率 100%；视频监控点位建设率

达 100%；质保期运行维护达标，有应急

预案保障项目运行，完成目标。

实现了指挥调度一体化；针对 10处堵

点实施了优化治堵措施；打造了 20
个交通示范道路，85个交通示范样板

路口，路口交通通行效率平均提升

15%；2020年完成各类交通警保卫任

务 780批 1513趟次；实现了交通诱导

的多渠道应用，精准推送交通运行信

息，完成目标。

用户群体

满意程度

为

97.69%，

目 标 完

成。

科目三

考试成

本性经

费

100%完成计划场次考试；车管所业务所

需证、照等材料按计划采购完成；建立了

考试车辆详细管理台账；定期向社会公开

驾驶人培训机构考试合格率、车辆管理所

考试员考试质量情况，三年内驾龄驾驶人

交通违法率和交通肇事率等信息；驾驶人

档案管理规范。未按《驾考中心考试车辆

管理使用规定》对一驾 67 台车辆维护保

养、维修等方面进行管理，目标未完成。

建立了考试用人的全面保障，考车交

通事故按程序依法妥善处理，有事故

台账，汇总分析了全年事故情况。2020
年度发生 19起交通事故，一人受伤，

驾考安全保障目标部分未完成；因疫

情影响，2020 年服务人次较上年下

降，目标未完成；考试系统运行维护

计划不完善，未按合同进行中心设备

运维的每周巡检，考试系统运行维护

目标未完成。

受众群体

满意度为

92.77%，

目标未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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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

项目

绩效目标

产出目标 效益目标
社会

满意度

交通事

故违法

车辆拖

拽和停

放保管

费

场地建设、车辆配置、施救辅助设备、安

全消防设施配置、人员配置等符合招标文

件；组织施救工作及时；每 3个月及时对

超期滞留车辆进行了清理，并对外进行公

示，交通及事故违法车辆按照合同约定季

度进行了结算。未建立服务质量监督考

核；资金支付完成率 0，未完成目标；场

地设施配置目标未完成。

车辆处置规范性目标完成。车辆保管

未达 100%，出现了一例保管期间车

载物品毁损的投诉，车辆保管完好率

目标未完成；维护交警形象目标未完

成。

受众群体

满意度为

91.2%，目

标 未 完

成。

驾考中

心运行

成本

车辆维护保养、号牌制作监管达标；号牌

质量达到行业标准；号牌管理规范；成本

控制率合理；完成及时性符合标准。完成

目标。

物业在设备、设施维护，清洁卫生、

安全保卫、绿化、综合服务等方面管

理到位，为驾考提供了后勤保障；对

考场设施设备及办公用房和公共区域

按要求进行维护；2020年共制作号牌

501428 副，号牌需求满足度 100%。

完成目标。

受众群体

满意程度

为

92.77%。

目标未完

成。

大院运

行及基

层公安

机关维

修经费

资金支付及时率 100%；对物业公司的工

作进行了监督考核；电费较 2019年度减

少了 120.3508万元；日常安保执行到位；

园林绿化按合同内容及标准提供了绿化

养护服务；进行了消防隐患排查及应急演

练。未执行配电房、锅炉房、照明系统专

业人员 24小时运维值班制度，对大楼内

电子监控设备未定期维修，设备设施维护

目标部分未完成；未按合同对天台、屋顶

每日定期检查，卫生保洁目标部分未完

成。

物业提供了较全面的综合服务，项目

可持续效益一般，目标部分完成。

受众群体

对物业服

务的满意

程 度 为

98.62%。

目 标 完

成。

交通问

题顽瘴

痼疾集

中整治

2020 年因疲劳驾驶行为引发的客、危运

车辆交通事故起数比 2019年下降 50%以

上；“两客一危”车辆年检率、报废率保持

在 98%以上；如期完成视频监控资源归集

到“道安监管云”的目标；建立了非法生产

联动惩戒机制。完成目标。

对路面的非法改（拼）装及非标车辆

进行查处，复原及拆解报废率 100%；

2020年 10月 31日，电动自行车完成

上牌率≥90%；深入重点车辆企业进行

督导检查 352次，下发整改通知书 188
张，约谈企业 126家，并对安全主体

不落实的企业负责人进行处罚，全年

共处罚 11家企业共计 22名安全负责

人，罚款 10万元；对全市 100万台电

动自行车、超标电动车进行上牌登记，

全年共查处电动车违法 21.5万起，扣

车10.1万台次，对其中 1.3万起“快递、

外卖”行业电动车的交通违法进行定

期推送并约谈督促企业内部安全教

育。效益目标部分未完成。

社会大众

对交通问

题顽瘴痼

疾集中整

治的满意

度 为

86.4%，目

标 未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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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

项目

绩效目标

产出目标 效益目标
社会

满意度

交通设

施维护

维修经

费

交通设施清洗、交通指挥设施维护维修及

时验收，验收合格率 100%；2018年交通

设施维护维修按计划、按合同全部完成，

并验收合格；国际马拉松赛事交通设施维

护维修、文明城市测评交通设施维护维

修、2018年交通设施维护竞价项目、省

政府机关大院道路交通设施提质改造项

目按计划、按合同全部完成，并验收合格；

成本控制率未超过招标控制价（单价）。

完成目标。

交通标线施划率达到 90%，路口灯控

率达 80%，学校周边安全设施设置率

达到 99%，标志设置率>9块/公里；

投诉或建议事项 100%整改。1处交通

设施管理入库手续不规范；对监理工

作的考核，有 2个季度不符合考核细

则要求，目标未完成。

群众对交

通设施维

护维修的

满意程度

为

87.1%，目

标未完

成。

（二）取得的效益

1、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四区县市新成立交警中队 72 个，农村交警中队覆盖率

105.38%，新增加警力 190人（共计 598人），警力增幅 46.6%。

全市 74个乡镇以及 752个行政村都设立了交通管理服务站和交

通安全劝导站，明确交通安全员 82人、交通安全劝导员 942人，

两站两员覆盖率达到 100%。全面建设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和

“千灯万带”示范工程，新增灯控路口 4个、完善减速带 40处，

夯实了农村地区交通安全防线。全年共对全市 28起致人死亡的

道路交通事故进行了深度调查，发现各类问题、安全隐患 47个，

行政处理 18人，刑事立案 3人，对负有安全监管责任的 6家企

业罚款 60.3万元。

2、优化城市交通组织设计

全年共促成各区政府推进 20个断头瓶颈路改造，完成 7个

社区微循环改造，新建 134个公共停车场（6.1万个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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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了 20个交通示范道路，85个交通示范样板路口，路口交通

通行效率平均提升 15%。对全市公共停车场开展了排查，已采

集录入停车场数量 4186家，总车位 139.5万个，其中依托智慧

停车信息管理平台与 2029个有条件的停车场（泊位数达 51.76

万个）进行签约对接，已完成 1035家停车场实时停车信息接入。

在 77条主次干道、支路规划建设 5万个路内停车泊位（已完成

9176个），全部采用视频系统管理，缓解了停车难问题。

3、提高城市交通治理水平

依托智能交通系统，通过制定长沙市整体信号控制策略，

累计完成路口调优 2600余次，提高信号灯配时的精细化、智能

化、科学化水平；实现干线绿波协调化控制，减少干线通行行

程时间和停车次数，共完成全市 49条道路干线的信号优化，车

辆行程时间平均减少 21.9%，平均停车次数减少 44.9%；实现区

域网络绿波控制，减少区域交通拥堵，完成智能网联区域、八

方小区周边区域的网络绿波协调控制，交通拥堵指数最高下降

25%。

4、培育交管现代治理能力

2020年，长沙获批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完成了 139个路

口路侧 RSU 和 2072 辆重点车辆车载 OBU 的智能化改造，在

315号、3号、9号公交线路上试点成功，公交车通行效率提高

13.3%。完成了 7328 辆“两客一危一校”、渣土车等重点车辆的

汽车电子标识发行与安装，安装了 148个点位的识读设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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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强制身份认证、打击假套牌和非法运输行为、通行证电子化

管理与交通违法、闯禁监管等功能。全年远程定责事故 11.8万

起，定责率达 82.8%。

5、深化交通问题联合整治

在全省顽瘴痼疾整治行动考评中，长沙在整治工作中有三

项排名第一，两项排名第二。开展“蓝天保卫战”集中整治行动，

全年共查处高污染排放车辆各类交通违法 34.8万起，查扣高排

放车辆 5230辆，淘汰老旧车辆 2.9万余台。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预算编制不科学，项目资金调剂

1、政府采购超预算。2020年政府采购预算 4508.49万元，

实际支出 15060.18万元，实际采购金额与预算金额偏差较大，

采购执行率 334%，主要系智能交通三期及智能交通（续建）三

期项目 4646.84万元，科目三考试成本性经费 4617万元，交通

事故违法车辆拖拽和停放保管经费 2678.26 万元等未纳入年度

预算编制。

2、项目资金调剂使用。交警支队存在部门项目资金相互调

剂使用和部门专项挤占公共专项资金的情况。经统计，涉及资

金调剂的项目有 28 个，涉及金额 71.61 万元。例如：从 2019

年文明城市测评交通设施维护维修经费中列支万家丽高架快速

路匝道控制显示屏建设费等。

原因分析：一是部门年度预算编制工作不规范，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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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未做实做细，未根据年度项目实施计划测算资金需求。对

支付年度跨度较大的工程类项目，未动态掌握资金支付和项目

执行进度，从而无法科学编制项目分年度预算计划，制定合理

的分期资金支付计划。二是单位未严格执行财务管理规定及项

目资金管理办法，项目资金未按照预算批复的用途使用。

（二）政府采购不及时，未按合同履约

1、运维采购延迟。智能二期电子警察系统运维项目、信号

系统运维项目、通讯光纤租赁服务项目分别于 2019年 8月和 6

月合同到期，因采购不及时，在新一轮服务合同生效之前，三

个项目分别产生了“维护过渡期”，期限达一年；智能三期项目

质保期为两年（2019年 12月到期），质保到期后，因采购延迟，

原建设单位超期进行了部分维护维修工作，直至 2021年 7月，

智能三期运行维护和保障服务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了定点维护单

位。由于政府采购程序无法补办，同时智能二期“过渡期”运维

服务仍由原中标单位提供服务，“过渡期”费用共 665.9万，由采

购单位向原供应商先行支付 70%，最终以财政评审中心审核金

额为准，办理尾款支付程序。智能三期在超期运维期间存在未

进行定期巡检、部分故障设备未更换、设备在线率较低等情况。

2、购买服务缺乏质量监督。市交警支队对交通事故违法车

辆拖拽和停放未建立质量考核及验收制度，对服务单位未进行

周期性考核，2021年之前未对服务单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现

场调研发现，岳麓区车辆施救站机动车停放混乱，未按车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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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时间依月份停放，扣留时间在 6个月以上车辆未单独划区，

分期停放，芙蓉区车辆施救站停车地面有积水洼地，场地现场

设置未按《交通（违法）事故车辆拖拽停放保管及交通违法滞

留车辆报废处理采购合同》执行。岳麓区车辆施救站所停事故

车辆、待报废车辆露天堆放，施救停车车辆中均有汽油柴油，

存在安全隐患。

3、部分项目未按合同执行。驾驶人考试系统运行维护计划

不完善，未按合同要求对中心设备运维进行每周巡检；支队物

业管理未按服务合同对天台、屋顶进行每日定期检查，配电房、

锅炉房、照明系统未提供 24小时运行维护，对大楼电子监控设

备未定期维护，物业值班记录和交接班记录不完整，如：5月 4、

6、13日和 6月 6、7日领班员值班记录缺接班人签证，6月 19、

20、21、22、30日和 7月 1日值班日志缺接班人签证，还存在

未填写日期的值班日志。

原因分析：一是市财政呈批件《关于对长沙市智能交通（二

期）电子警察系统运行维护等三个项目“过渡期”补充协议申请

备案的通知》（采购〔2020〕20号）阐明了智能二期运维项目“过

渡期”核查情况，项目自 2019年 3月 27日开始计划申报，至完

成合同签订耗时 1年多，其中市交警支队确认采购需求耗时近 2

月，中标供应商起草合同到采购单位内部合同审定耗时近 5个

月，采购单位项目采购需求不明确，单位内部审批环节效率低，

造成了政府采购不及时。二是部门政府采购履约验收管理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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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不到位、责任不清晰、措施不细化的问题，对服务企业

的质量监督和考评检查不到位，未能有效保障政府采购效率和

质量。此外，岳麓区施救站堆放车辆多为车主信息和车辆信息

不详的“待报废车”，其中既有交警队也有在签订服务合同之前

市城管局、交通运输局等其他执法部门停放的“问题”车辆，难

以建立报废车辆台账，报废程序复杂，占用了有限的施救场地。

（三）资产管理欠规范，车辆闲置浪费

1、部分车辆管理不善。现场评价发现，第一驾考中心 67

台车辆（考车 66台，五菱观光车 1台）已闲置于第二驾考中心

和第一驾考中心近两年。由于第一驾考中心自 2018 年 10月起

停止驾驶人考试，车辆现由第二驾考中心管理，第二驾考中心

驾考业务需求量和考车配置率并无缺口，且第一驾考中心考车

由于使用年限较长（车辆注册时间分别为 2012年和 2008年，

已使用 9年和 13年，固定资产残值为零），难以达到现有考车

使用标准，部分闲置考车已无法正常运行。依照《驾考中心考

试车辆管理使用规定》，“对暂停使用的考试车辆，应进行合理

的维护”，“及时申报车辆保险的续保，按时做好车辆年检工作”。

2020年，第二驾考中心仅为其中 7台车辆办理了保险和年检，

申请了报废，直至现场评价时仍未进行处置。2022年，闲置车

辆中的 58台将达年检期限，需维护维修、补缴保险并进行年检。

2、部分货物验收不到位。如 9 月 102#凭证开福大队报新

办公楼办公用品，5月 134#事故救助基金办电视机 1台-嘉加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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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缺少采购方签章。

原因分析：单位依据自身特点制定的财务管理规定、资产

管理办法，但在实际执行中未真正得到落实，缺乏监督。对于

长期闲置车辆未进行合理调配提升利用率，对损毁或需要提前

报废的车辆未及时办理资产报废手续，造成了车辆长期闲置和

维保年检费用的浪费。

（四）项目监管有缺失，督查考核不严

1、交通设施维护维修处置超期。查阅 2020 年二季度交通

设施维护维修项目（湖南金安交通设施亮化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送审资料：城市管理问题信息表（任务号 20040200759）处置起

始时间为 2020年 4月 2日，处置期限为 3天（4月 8日截止），

处置部门为市交警支队，案卷实际办结时间为 4月 15日，超出

处置期限。2019 年城市管理问题信息表 19053000288 号、

19060100654号、19053001067号，2020年城市管理问题信息表

20040700720号、20040300071号、20040400237号等均存在上

述问题。

2、对监理履职考核不严格。审阅 2019 年三季度交通设施

维护维修项目湖南达路基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签证资料发现，个

别项目实际完工时间晚于计划完工时间，例如：编号 2019-29

号交通设施优化项目派工单显示计划完成时间为 2019年 6月 21

日，施工单记录实际完成时间为 2019年 7月 9日，超期 18天。

2019年三季度 2019-138号项目超期 36天，2019-148号项目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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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7天，2019-185号项目超期 9天。另外，根据《长沙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设施维护维修项目监理实施办法（试行）》要求，

应在交通设施维护维修监理公司的季度考核评分表中予以扣

分，而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督查通报第 94期和第 112

期《关于对交通设施维护维修监理公司的季度考核情况通报》

中，对“未督促服务企业按时完成维修维护”一项未予以扣分。

3、交通设施入库管理不到位。审阅 2019 年三季度交通安

全设施维护维修项目签证资料发现交通工程设施大队入库登记

表上 2样交通设施由湖南达陆基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计划 10月 3

日入库，实际入库时间 10月 10日；设施入库需有大队领导、

工厂主管、收货人、送货人共同进行签证，实际该入库签证缺

大队领导、工厂主管签字。

原因分析：一是城市管理问题设施维护维修工作管理粗放，

缺乏全流程质量监管，未落实到位、责任到人。二是未严格按

照《交警支队设施维护项目监理机构服务考评细则》要求对监

理服务进行考核，对项目施工进度未能进行全面掌控。

（五）部分效益不理想，满意度不达标

1、部分目标未完成。2020年 1月 1日至 10月 31日，电动

自行车交通事故起数、死亡和受伤人数同期下降率未达到《长

沙市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方案》的考核标准；通过

调阅数据发现 2020年度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闯红灯、违规横

穿马路等交通违法行为较上年同比上升，其中非机动车驾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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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红灯违法行为涨幅最大，交通文明程度产出效益不佳；通过

调阅数据发现，存在非现场查处的交通违法行为因抓拍设备故

障维护未能上传，导致延迟超期未能在时限内录入公安交通管

理综合应用平台的现象，延迟超期比约为 0.9%左右。2020年交

警支队民警因违纪违法给予纪律处分 3 人次，其中：给予行政

警告 1人次，党内警告 2人次。

2、满意度不高。评价小组向长沙市民、驾考群众和智能交

通系统用户等群体随机发放了市交警支队绩效评价调查问卷，

共发放和收回有效问卷 783份。数据显示社会公众对交警支队

整体工作的满意程度为 88.3%；对交通设施维护维修的满意度

为 87.1%；对交通问题顽瘴痼疾专项整治的满意度为 86.4%；群

众集中反馈了“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驶入隧

道、高速路等违法行为”整治效果不显著；37%的被调查者反馈

存在“地面标线磨损严重”的交通设施维护不及时的问题；有

12.57%的被调查者在办理业务时，遇到过非法中介和买分卖分

的现象。

原因分析：长沙县、望城区、浏阳市、宁乡市、雨花区等

地区电动自行车和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整治力度不

够，事故率和伤亡率高。队伍建设工作中存在不足，对队伍里

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未能及时提醒、及早纠正。对车

辆施救站未能进行严格的服务质量监督。

（六）绩效管理不到位，问题整改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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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绩效目标设置不明确，细化量化不够。如：文明劝导员、

警用装备采购项目未设置绩效目标；交通事故检验鉴定费、交

通安全宣传经费的目标数量、质量和时效目标未量化；驾考中

心运行成本绩效目标的数量目标为“科目 1、2、3、4考试人数”，

“41万人次”，2020年实际完成数为：科目一 29.7504万人次，

科目二 40.8337万人次，科目三 42.4017万人次，科目四 27.0893

万人次，共计 140.0751万人次。2020年公共专项交通设施维护

经费绩效目标申报仅简单定性描述项目实施内容，无清晰、可

衡量的定量和定性目标。二是经查阅部门绩效自评报告，结合

市财政对 2020年度绩效自评相关要求，单位对部门专项组织实

施情况、存在的问题未详细阐述和分析，如：驾考中心运行成

本绩效自评报告中存在数据错误（“考车共计 212台”，实为 167

台）和明显内容错误（“对一、二驾的物业管理项目进行公开招

标”）。

2、上年部分问题未整改。根据《2019 年度长沙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及现场评价中发现，2020

年仍存在四个问题未完全整改，如：如部分项目资金调剂、挤

占使用；施救站场地配置与车辆停放保管服务质量偏低；交通

违法事故车辆拖拽停放保管费项目资金结算较慢；交通设施维

护签证管理欠规范。

原因分析：主要是市交警支队绩效管理理念较为薄弱，未

能从绩效目标的设定、过程的监督控制、到结果的评价运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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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绩效目标设定及自评报告流于

形式。

五、建议

（一）科学编制预算，严格资金审批

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提高部门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

理性、严谨性，充分的履行“两上两下”预算编制程序，做到应

编尽编，建立预算单位项目库并实行动态管理，严格预算项目

的准入。应按照财政部门下达预算的用途使用资金，确实需要

调剂使用的应向财政部门申请调整。

（二）提高采购效率，强化履约验收

建议市交警支队加强对采购相关工作的指导与管理，做好

政府采购预算和采购计划编报的相互衔接工作，提高采购效率。

做好对各服务企业的质量考核和督查管理工作，细化履约验收

流程，对已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杜绝服务质量问题和安全

隐患。建议市交警支队尽快建立事故车辆拖拽与停放保管服务

质量监督考核机制，将质量考评结果与服务费用结算及后续服

务采购相结合，切实提升服务质量；加快各施救站滞留车辆的

处置流程和“问题车辆”的处理，排除安全隐患；推进项目资金

结算审核，提升项目服务质量。

（三）落实内控制度，防止资产闲置

建议市交警支队健全包括闲置资产认定、日常管理、维护

保养、调拨使用、处置等模块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对超标准



— 22 —

配置、长期闲置和低效运转的资产，做好维护保养和日常管理，

做到物尽其用；对于损毁或需要提前报废的长期闲置车辆，应

及时查明原因，按规定报批后及时办理资产报废手续，进行报

废处置。应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内控制度执行，进一步规范政府

采购程序，遵照制度规范实施货物的验收交付和签章程序。

（四）抓实督查责任，加强项目监管

定期检查城市管理问题信息表派单记录，加强对城市管理

设施问题维护维修工作的精细化管理，责任落实到位、到人，

及时派单交付，提高设施维护维修效率，按时限完成处置。对

工程监理机构的服务质量进行严格考核，制定督查管理机制，

加强日常巡查和工程日志抽检，强化质量管理，严格按监理合

同执行服务质量监督考评。

（五）突破重点难点，切实提升效益

建议市交警支队多举措、全方位加大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

查处和处罚力度，重点整治、严格查处非机动车逆行、不戴头

盔、违法载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广泛开展电动车文明

行车宣传教育，加强交通综合整治效益，进一步提升群众满意

度。应加强交警队伍建设，贴近民警、贴近实际，探索新形势

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准确把握民警思想脉搏，

正确引导民警思想舆论，在治警爱警上下功夫，加强警示教育，

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提升队伍建设成果。

（六）强化绩效理念，加强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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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度重视绩效管理工作，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的绩效理念，实行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做好做实事前评估、

绩效目标、事中监控、事后评价；客观对待第三方出具的绩效

评价报告，对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及时整改，对可行的建议作为

后续绩效管理的参考。

六、评价结论

评价小组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对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的人员、

时间与程序作出了详细安排，2021年 7月进场查阅了市交警支

队项目财务资料、招投标资料、管理制度、工作台账、第三方

服务单位验收资料。对政府采购项目进行了抽查，抽查比例

30%。同时实地调研了交通设施维护维修、驾驶人档案管理、

智能交通系统等相关第三方服务企业的服务质量，核实了购买

服务项目成果和效益。对社会公众、驾考群众和信息化系统使

用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并收回 783份有效问卷。经统计

汇总、认真分析、综合评价，并与项目单位沟通交流，形成本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经综合评价，该项目得分 84.24分，评价等

级为“良”。

长沙市财政局

2021年 10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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